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
	序号
	当事人名称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违法行为
类型
	行政处罚
内容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
	备注

	1
	洛浦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
	和银罚决字〔2023〕年第1号
	1. 违反金融统计相关规定的行为；
2. 违反支付结算相关规定的行为；
3. 违反假币收缴管理相关规定的行为；
[bookmark: _GoBack]4.违反反洗钱相关规定的行为。
	警告,并处以罚款32.1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
和田地区中心支行
	2023年4月18日
	

	2
	阿卜杜拉·托合提尼亚孜
（时任洛浦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党委委员、主任）
	和银罚决字〔2023〕年第2号
	对违反反洗钱相关规定的行为负有责任。
	罚款1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
和田地区中心支行
	2023年4月18日
	




